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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因應氣候衝擊之措施/計畫之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 

項

次 
領域 推動措施/計畫 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 主/協辦機關 

因應高溫之調適措施 

1 土地利用 基隆市中興國小綠建築改善工程 
已於114年5月22日通過綠建築評定，該建築為綜

合大樓，樓上為教師辦公室、樓下是幼兒園，完

成施作外牆遮蔽工程 
工務處 

因應強降雨之調適措施 

1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（113）基隆市全區污水下水道零星

管線維護及清疏工程（單價標） 

顧問公司依第三期修正實施計畫撰寫第四期實施

計畫，目前本府已完成四期實施計畫審查作業，

俟簽辦核定後報內政部國土署核辦。 

工務處 

2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基隆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期實施

計畫-北港系統管線新建工程委託設

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

試挖完成，辦理變更設計 工務處 

3 
維生基礎

設施 
（113）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雨水下

水道工程 
施工中 工務處 

4 
維生基礎

設施 
基隆市安樂區武隆街111巷雨水下水

道工程 

巡檢次數：252次（定期85、不定期148、臨時

19），清理總量：11,884公斤，垃圾410公斤（含

定期+不定期+陳情），動物屍體25公斤，死魚

11,449公斤 

環境保護局 

5 
維生基礎

設施 
113年度基隆市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

計畫 

顧問公司依第三期修正實施計畫撰寫第四期實施

計畫，目前本府已完成四期實施計畫審查作業，

俟簽辦核定後報內政部國土署核辦。 

工務處 

6 土地利用 
基隆市市管區域排水大武崙溪棒球

場滯洪園區規劃 
建造服務完成結案 工務處 

7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（113）基隆市橋梁、隧道及地下道

維修工程（單價標） 

就112年度橋樑檢測成果中具有較影響橋梁使用

及結構安全，須於1年內完成維修之橋梁構件辦

理修復作業，目前維修共202處構件損傷，目前

尚在後續擴充期間，持續辦理維修作業。 

工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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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領域 推動措施/計畫 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 主/協辦機關 

8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113年度基隆市橋梁、隧道及地下道

檢測作業及維修工程委託設計暨監

造技術服務 

辦理113年度全市32座人行、197座車行橋梁、13

座地下道及6座隧道之日常巡檢作業，並依檢測

成果辦理後續維修之設計及監造服務，同時於發

現需緊急處置者時通報本處即刻改善維護行安。 

工務處 

9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（113）基隆市安樂、七堵、暖暖區

雨水下水道零星、清理維護、區域

排水系統河道整理等委託設計監造

服務（開口契約） 

建造服務完成結案 工務處 

10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（113）基隆市區域排水系統河道修

繕工程 

護岸基腳補強68米，新設護岸15米，河道整理1

處，石籠掛網噴漿1處 
工務處 

11 
維生基礎

設施 

（113）中和路護岸及成功市場後方

護岸搶修工程 

主 體 工 程 

排樁 D=600mm,240kg/cm2,L=10m:65支 

排樁,帽梁 m:42m 

新設護岸:42m 

既有護岸及 RC版更新:48m 

既有護岸基礎補強:130m 

工務處 

因應乾旱之調適措施 

1 水資源 

基隆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期實施

計畫-北港系統管線新建工程委託設

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

顧問公司依第三期修正實施計畫撰寫第四期實施

計畫，目前本府已完成四期實施計畫審查作業，

俟簽辦核定後報內政部國土署核辦。 

工務處 

2 水資源 
（113）基隆市全區污水下水道零星

管線維護及清疏工程（單價標） 

1. 人孔蓋安裝9處 

2. 人孔蓋修復16處 

3. 污水管檢視清理（含TV檢測成果）2,205.55

M 

4. 管線堵塞緊急處理20處 

工務處 

3 水資源 
113年度基隆市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

計畫 

巡檢次數：252次（定期85、不定期148、臨時

19），清理總量：11,884公斤，垃圾410公斤（含

定期+不定期+陳情），動物屍體25公斤，死魚

環境保護局 



51 

項

次 
領域 推動措施/計畫 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 主/協辦機關 

11,449公斤 

因應海平面上升之調適措施 

1 
海岸及海

洋 
113年基隆市強化海域安全巡查工作 

為因應海平面上升與暴潮衝擊，將針對易受影響

區域強化海域安全巡查，納入高風險地區之重點

監控，結合氣象與潮位資料提升預警能力；並建

置遊憩安全資訊平台，整合即時預警、風險分級

與避難資訊，提升民眾應變知能。同步優化安全

規範指引，增修極端氣候因應SOP與現地警示系

統，並針對易受災區域重新檢視遊憩熱點的最適

乘載量，必要時啟動人流控管。 

在提升海岸設施災後回復能力方面，災後將即時

啟動安全巡查與設施盤點，透過資訊平台發布設

施受損與復原進度，提高通報效率與透明度。安

全規範部分將增訂災後巡檢及修復標準作業流

程，並推動模組化設計與耐災工法，以強化設施

韌性。同時，依據災後復原情形機動調整遊憩區

域開放與人流控管措施，確保公共安全並穩定旅

遊秩序。 

產業發展處 

註：臺北市、嘉義市及南投縣可不提列海平面上升之調適措施。


